附件2

关于《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发放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向适度普惠性转变，2005年，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印发《寿星老人健康补贴费发放办法》（藏民发〔2005〕239号）,明确发放范围、发放标准、发放程序等有关规定，为保障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寿星老人健康补贴费发放办法》明确的享受补贴对象既包括户口在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高龄老年人，也包括在我区离退休安置在区外休养且户籍已迁出西藏自治区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全国其他省份高龄津贴政策已明确的发放对象均为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高龄老年人。若继续沿用《寿星老人健康补贴费发放办法》（藏民发〔2005〕239号）的关于高龄津贴享用对象的人员范围规定，将出现老年人重复享受高龄津贴情况，加之现行发放办法关于补贴申请、审核发放、变更终止、监督管理等程序规定较为笼统，不便于落实。为确保高龄津贴规范化落实，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对现行发放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十分必要。
二、修订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规范办法名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的表述，将“寿星老人健康补贴费”表述为“高龄津贴”，并将办法名称修改为《西藏自治区高龄津贴发放办法（试行）》。

（二）调整了我区高龄津贴的发放对象范围。将享受我区高龄津贴的对象范围由“户口在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和已离退休现在内地安置休养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调整为“年满80周岁以上（含80周岁）且户籍在西藏自治区的老年人”。
（三）调整了申请高龄津贴的受理部门。为避免遗漏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将申请高龄津贴的受理部门统一调整为户籍所在地的村（居）、社区。

（四）调整了高龄津贴申请、发放的时间规定。鉴于全区高龄津贴享受对象人数较多，为减轻基层村（居）、社区、乡镇、街道及基层民政部门的经办压力，将高龄津贴申请时间统一规定为年满80周岁当年的11月1日-12月31日期间，将高龄津贴资金发放时间统一规定为每年第一季度。

（五）优化了高龄津贴申请、发放、变更等程序规定。对现行发放办法关于补贴申请、审核发放、变更终止、监督管理等程序规定作了进一步细化优化。



